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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 7月 17日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第1373(2001)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收到所附德国按照第 1624（2005）号决议提出的报告（见

附件）。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 

         第 1373（2001）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 

         主席 

         埃伦·玛格丽特·洛伊（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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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06 年 7 月 13 日德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给反恐委员会主席的信 

 

 关于 2006 年 5 月 15 日的信，谨转递要求德国提供的关于安全理事会第 1624

（2005）号决议各项规定执行情况的资料。 

 

         贝亚特·梅德-梅特卡夫博士（签名） 

         （参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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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624(2005)号决议关于德国执行情况的问题 

 

第 1 段 

1.1 德国采取了什么措施以法律禁止和防止煽动实施一种或多种恐怖主义行

为？考虑采取什么进一步措施？ 

一. 

 德国刑法对什么是恐怖主义刑事罪行没载有一般定义，因此，刑法对煽动实

施恐怖主义行为没载有具体规定。但是，这些情况的刑事责任原则上依刑法典

（Strafgesetzbuch-StGB）一般适用的规定。因此，任何人蓄意诱使他人蓄意犯

某一非法行为，与犯罪人受同样处罚（刑法典第 26 节）。此外，刑法典规定，任

何人企图诱使或煽动他人犯某一严重刑事罪行（指至少处一年徒刑的非法行为）

应予处罚（刑法典第 30⑴节）。任何人宣告愿意、接受他人提议或与他人协议实

施或煽动实施某一严重刑事罪行亦应予以处罚（刑法典第 30⑵节）。 

 在本项问题的范围内，刑法典特别部分（规定和界定个别罪行）所载的下列

罪行也相干： 

 ⑴ 刑法典第 129⑸节——组织恐怖主义团伙 

 按照刑法典第 129a⑴和⑵节的规定，任何人组织团伙，以其目的和活动是犯

下刑法典所列刑事罪行，或任何人参加这种团伙成为其一员，应予处罚。考虑到欧

洲（欧盟）法的相关规定，刑法典第 129a⑵节还进一步规定，此处所述刑事罪行

包括针对如下目标的罪行：严重恐吓民众；以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非法胁迫公

共当局或国际组织；严重损害或破坏一国或一国际组织的基本政治宪法、经济或社

会结构，而且，由于这些行为的性质或后果，可能严重损害一国或一国际组织。 

 刑法典第 129a⑸节又规定，任何支持这种团伙或为这种团伙招募成员或支持

者应予处罚。“支持”指非恐怖主义团伙成员的某种帮助和教唆行为，可以促进、

加强或确保恐怖主义团伙具体的威胁潜力，有利于团伙组织。“为恐怖主义团伙

招募成员或支持者”指为这种团伙的利益向个人或公众进行的宣传活动，招募的

目的在于通过新成员的加入或第三方的支持活动，保全或加强团伙的组织。 

 刑法典第 129a 节也适用于海外恐怖主义组织（刑法典第 129b 节，第一句）。 

 ⑵ 刑法典第 111 节——公开煽动犯罪 

 刑法典第 111 节规定，任何人在会议上或通过散播作品，包括视听记录媒体、

数据储存媒体、图片和其他图像煽动非法行为，应作为煽动者处罚，不论煽动是

否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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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该款规定，刑责的成立有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对他人的影响，目的在于

激起他决心实施犯罪行为。在这一方面，“煽动”一语指从煽动行为可以明白看

出煽动者的意愿是要被煽动者实施犯罪行为。 

 按照刑法典第 111 节，刑责的成立与煽动是否实际造成犯罪行为无关。煽动

是直接抑或间接作出也不重要，如上文所述，该款规定并不要求犯罪者明确地煽

动一项非法行为，但他的讲话必须被解释和了解为煽动被煽动者实施这种行为。 

 ⑶ 刑法典第 140⑵节——奖励和赞成犯罪行为 

 该款规定任何人在会议上或通过散播作品，公开赞成所列举的某些非法行

为，其所采方式足以扰乱公众和平，应予处罚。赞成必须是可以清楚看出指某一

具体行为。它不需要明白表示出来，可从相关情况引申。 

 按照该款规定，敦促采取恐怖主义行为，例如颂扬某一恐怖主义罪行是必要

的和合理的，可以导致该款规定的适用。 

 ⑷ 刑法典第 130a 节——指导犯罪 

 按照刑法典第 130a 节，对某些犯罪行为提供指导，应予处罚。按照刑法典

第 130a 节，对犯罪行为提供指导者可予以起诉，如果这种诱使或敦促是用作品

进行（包括视听记录媒体、数据储存媒体、图片和其他图像），而且这种作品足

以对法律具体规定的恐怖主义行为提供指导；或者公开或在会议上提供这种指

导。但是，这方面还有一个条件，就是刑法典第 130a 节规定的其余先决条件均

须得到满足，这些条件是关于作品的传播方式和目的及/或其传播目的。 

二. 

 目前正在评估是否有必要制订更详细的刑事法律以打击国际恐怖主义（以联

邦政府各部分之间的共同协议为基础）。 

三. 

 防止犯罪行为——包括上文讨论的那些行为——是警察的责任。此外，情报

机构负责调查鼓吹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的努力，例如煽动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的努

力。追求这种努力的社团违反上文所述的刑法，因此是基本法（德国宪法）第 9

条第 2 节所禁止的（按照关于私人社团的法律，以特定程序颁布这种禁令，并附

带没收社团的资产）。对于以破坏国际谅解原则为目的或进行此种活动的社团也

可能予以禁止。这些禁令曾一再使用：例如 2001 年禁止“Kalifatstaat”组织，

2003 年禁止“Hizb-ut Tahrir”。此外，按照居留法第 47⑵⑵节，禁止外国人进

行如下目的的政治活动：公开支持、鼓吹或诱使使用暴力作为倡导政治、宗教或

其他关注事项的手段。 

 也可参考对问题 1.2 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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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德国采取什么措施拒绝为任何根据可信的相关信息有充分理由认为曾煽动

实施一种或多种恐怖主义行为的人提供安全避难所？ 

 在这方面可参考对问题 1.1 的答复。 

 此外，德国在国际一级通过法律互助积极参与刑事起诉。但是优先重点是首

先确保有关人员不能进入德国。关于这点，居留法第 5⑷节规定，对公开号召使

用暴力的外国人，不发给居留证。这个理由通常也适用于驱逐外国人离开德国（居

留法第 54（5a）节）。 

 安全机构也根据居留法第 73 节参与与评估这些事实情况，包括签证程序及

签发居留证程序（特别是在法律上受保护的定居许可，必要时也包括其他的居留

许可）。德国联合反恐中心内部的一个特别工作组负责确保外国当局、警察局和

情报局之间在组织上的密切合作，以澄清相关的事实情况。 

第 2 段 

1.3 德国如何与他国合作，加强本国国际边界的安全，以防止曾煽动实施恐怖主

义行为的人入境，包括杜绝伪造旅行证件，并尽可能加强识别恐怖主义份子

和保证旅客安全的程序？ 

 在相关领域德国并非单独行事，而是在一个国际安全联盟的框架内行事，特

别是在欧洲联盟的框架内。欧洲联盟对伊斯兰恐怖主义迅速作出全面回应。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袭击事件发生后，立即制定了反恐的广泛行动计划，该计划在

马德里 2004 年 3 月 11 日炸弹袭击事件之后加以更新和补充，在伦敦 2005 年 7

月 7 日和 21 日袭击事件后又再增加反恐的新措施和一个联合战略。 

 行动计划包括 160 多个具体措施，包括如下领域的措施：警察签证政策，边

界保护，外交政策（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第三国合作）平民保护和保健，海空

安全。行动计划所规定的许多措施已付诸执行。 

- 例如在欧洲刑警组织区域建立了一个负责全面分析的工作队。 

- 继续进行关于发展所谓申根信息系统及其可能用途的工作，这个系统载

有被系统成员国拒绝入境的第三国国民的资料。欧盟机构欧洲刑警组织

和欧洲刑事司法组织以及外国机构新使用和扩大使用申根信息系统的

必要法律文书已经拟定。申根信息系统升级为“申根信息系统㈡”的技

术发展继续进行。此外建立欧洲签证数据库的工作已经开始。安全机构

已提出使用这个数据库的建议。 

 - 另外也编订了一份欧洲恐怖主义分子名单，作为在整个欧盟地区冻结资

产以及国家警察和司法系统密切合作的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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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于护照、签证和居留证内载入生理特征数据的标准，欧盟迅速达成共

识。早在 2005 年 11 月，德国即开始签发载有生理特征数据的护照，迄

今已向德国公民发出 150 万本载有生理特征数据的护照。 

 - 欧盟的边界保护机构欧洲边防局自 2005 年 5 月 1 日起开始执行任务，

首次工作在华沙进行。 

 - 在航空安全方面，“欧盟指示”规定民航安全标准，载于欧洲民用航空

会议的所谓 DOC 30，这些标准当时只是建议性质，其中规定所有行李

必须用 X 光检查，工作人员进入某些安全禁区时必须予以搜身。 

 - 欧盟措施的一些其他例子包括：关于划一界定恐怖主义罪行要素的框架

决定；关于联合调查队的框架决定；关于建立欧洲逮捕状制度的框架决

定。欧盟一级情报机构和警察机构之间的合作亦已加强。 

 除了欧洲一级以外，德国还在不同的多边论坛进行许多反恐活动和提出许多

反恐倡议。特别是在联合国、8 国集团和北约组织的框架内以及在其他国际组织

内，关于反恐措施的工作仍在继续进行。 

 德国联邦中央警察局可使用国际刑警组织保存的“被窃和遗失的旅行证件”

数据库。联邦刑事警察局迄今大概将 150 万条德国数据输入这个数据库，全世界

都可使用。德国数据每天自动更新，符合现状。 

 除了在欧盟框架内的合作以及在许多国际论坛内的合作外，德国也在双边一

级同其伙伴积极合作，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特别是，它同欧洲伙伴和 8 国集体伙

伴的双边合作着重如下方式：在部委各级经常密切联系；领事渠道；安全机构合

作。在部委一级讨论的主题，由专家一级详细处理和执行，目的是交流当前的威

胁情况评价，实现更加密切的合作，采取联合反恐措施和举措。 

第 3 段 

1.4 德国参与或考虑参与/发起哪些国际努力，以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和广

泛了解，防止不分青红皂白地针对不同的宗教和文化？ 

 2002 年，德国外交部成立了一个同伊斯兰世界对话特别工作队，由同伊斯兰

世界对话事务 Gnodtke 大使主持；工作队作为一个工具，促进和扩大德国和伊斯

兰世界之间相互了解对方的文化和传统，包括互相容忍和尊重。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参与多边论坛的许多项目，支持和鼓励不同文化之间的对

话。文化活动、特别是多边文化活动，提供一个交流和合作的平台。基于此点，

欧洲伙伴（包括德国）与地中海伙伴一道，在所谓巴塞罗那进程的框架内，于 2005

年在亚历山德里亚建立 Anna Lindh 欧洲-地中海不同文化之间对话基金。德国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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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个基金是一个非常好的对话平台，德国外交部对基金所实施的项目作出财政

捐助。 

 订定具体行动计划促进对话的国际组织很多，本报告只着重指出此领域中少

数几个突出例子： 

 德国积极支持欧盟一向在联合国人权论坛提出的制止任何形式宗教不容忍

的决议。 

 欧盟发起的不同文化之间对话年（在 2008 年举行）包括许多具体行动。德

国非常重视这些行动。 

 欧洲委员会承诺鼓励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自从 2005 年通过“Faro 战略”

以来，工作取得了进展，包括开展“人人不同-人人平等”青年运动等实际步骤。

欧洲委员会正在编写的不同文化之间对话白皮书（由所有相关行动者参与编写进

程）将大有助于促进国际在这一领域的努力。德国是欧洲委员会主要财政捐助国

之一，完全支持促进不同文化间对话的活动。 

 欧安组织新近也着重促进容忍、打击种族主义、仇外、歧视和反犹太主义，

考虑采取对话这一工具。在举行了一系列关于容忍与不歧视问题的年度会议之

后，欧安组织在 2006 年举行许多专题会议，专门讨论执行问题。其中的一个专

题会议是关于促进不同文化之间、不同宗教之间和不同民族之间互相了解的容忍

问题执行会议，这个会议于 2006 年 6 月 12 日和 13 日在阿拉木图举行，特别着

重不同文化之间、不同宗教之间和不同民族之间的伙伴关系和对话。德意志联邦

共和国由外交部人权政策和人道主义援助事务专员代表出席。 

1.5 德国采取什么步骤制止煽动基于极端主义和不容忍的恐怖主席行为，防止恐

怖主义分子及其支持者颠覆教育、文化和宗教机构？ 

 参考对问题 1.1 和 1.2 的答复。 

 上述关于禁止社团的条例也可对教育、文化和宗教目的的社团适用。如果所

涉机构是公共机构而非私人机构可以通过严密监测及人事决策权确保排除恐怖

主义分子或其支持者渗透。此外，德国的全面反恐战略针对两项目标其一是防止

煽动机会，其二是减低煽动的影响力。前者例如颁布法令禁止极端主义社团和禁

止进行某些攻击人的活动，并执行这些法令；驱逐进行极端主义活动的外国人；

同属于宗教少数的社团合作。后者例如加强民主意识，促进公民社会对民主和容

忍的承诺，打击极端主义和暴力；结合不同文化和/或宗教背景的移民和机构，

进行不同宗教之间的对话。这符合欧洲联盟的反恐战略，该战略还包括消除激进

化的起因和因素等预防性措施，这些措施具体地载入防止激进化和招募恐怖主义

分子的特别战略及相关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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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段 

1.6 德国采取什么步骤确保为实施第 1624（2005）号决议第 1、2、3段采取的措

施符合德国依国际法、特别是国际人权法、难民法和人道主义法承担的所有

义务？ 

 德国刑法中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624（2005）号决议有关的规定（例如有

关为实施恐怖主义行为提供咨询或指示的规定）遵守德国的宪法框架，包括宪法

保障的基本权利（“Grundrechte”）,以及德国的国际义务。 

 在这方面，德国法律的一个中心条款是基本法（德国宪法）第 1 条第 3 款，

它规定人权（德国基本法特别称为基本权利）作为直接可适用的法律，对立法行

政和司法机关具有约束力。德国法律另一个重要条款是基本法第 20 条第 3 款，

它规定立法机关受宪法命令约束（包括执行第 1624（2005）号决议的命令）。 

 除了上述的基本权利，宪法命令还涵盖法治原则，包括相称原则。德国的了

解是，这个原则的目的是防止国家不讲道理地干涉个人的基本权利，特别是按照

基本法第 2条第 1 节享有的一般言论自由。作为一项宪法原则，相称原则直接对

所有国家机构具有约束力。 

 如上文答复中所解释的，德国刑法对煽动实施“恐怖主义活动”或“恐怖主

义罪行”有具体规定。在制订和执行这一法律过程中，认真注意宪法基本权利（即

人权）的保护。刑法条款的目的在保护国家安全和防止刑事（“恐怖主义”）罪行，

同时尊重公民自由、例如宪法基本权利，和遵守德国的国际义务。 

 


